
保存年限：

司 法 院 秘 書 長 函

地 址 ：10048台北审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
1汉號

承 辦 人 ：何新興
電 話 ：（C 2)23618-577轉 203

受 文 者 ：財政部等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的年4月2 6曰 

' 發文字號：秘台大二字第0990009878號 

速 別 ：普通件

：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

; 附 件 ：釋憲聲請書、最高行政法院裁定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影本各1份

參 主 旨 ：請 貴 部 （署）提供對中華民國 95年 6月1 4曰修正公布之所 

得 稅 法 第 17條 第 1項第 2款第 2 目之3規定之法律意見及其相關 

丨 立 法 資 料 供 參 。請 查 照 。

說 明 ：

一 、依據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13條第 1項 規 定 辦 理 。

士 二 、本 院大法官審理曹天民聲請解釋 95年 6月 1 4日修正公布之所 

得 稅 法 第 17條 第 1項第 2款第 2 目之3規 定 （下稱系爭規定）有 

牴觸憲法疑義乙案 > 請 貴 部 （署 ）提供對上開規定之法律 

意 見 及 其 相 關 立 法 資 料 ，包 括 立 法 理 由 、修 正 草 案 '修 正 理  

由 、研 修 會 紀 錄 及 外 國 立 法 例 或 實 務 等 供 參 。

三 、法 律 問 題 如 下 ：

4  (一）系 爭 規 定 暨 所 得 稅 法 上 關 於 「扣 除 額 」之 立 法 目 的 為 何 ？

! 列舉及特別扣除額之立法目的各為何？有無相關外國立法

例 可 資 參 照 ？有無修法 準 備 或 研 擬 ？

(二）系 爭 規 定 所 稱 「醫藥費」之 意 義 與 適 用 範 圍 為 何 ？所 謂 「 

以 付 與 公 立 醫 院 、公 務 人 貝 保 險 特 約 醫 院 、勞工保險特約 

醫 療 院 、所 ，或經財政部認定其會計紀錄完備正確之醫院 

者 」 ，如於特約藥局購買藥物之費用是否列入系爭規定之 

適 用 範 圍 ？是 否 依 有 無 處 方 箋 而 定 ？



(三） 目前依據系爭規定所稱之特約醫療院、所之數量及分佈為

; 何 ？是 否 僅 限 於 有 特 約 關 係 之 「醫 療 院 、所 」或包括其他

「醫療相關機構」 ？

(四） 系 爭 規 定 所 稱 「經財政部認定其會計紀錄完備正確之醫院 

者 」 ，其 認 定 標 準 為 何 ？目前依據該規定認定之醫院數量 

及 分 佈 為 何 ？

t (五）貴 部 （署 ）就系爭規定有無相關函釋供參？

I (六）貴部就醫藥費是否適用系爭規定准予列報醫藥費列舉扣除

裝 額 之 實 務 運 作 情 形 為 何 ？其 認 定 標 準 為 何 ？不符合系爭規

定所列之醫藥費不予列舉扣除之目的為何？

(七）貴署就目前我國 65歲以上老年人口及需要居家照顧之比例、 

數 量 ，有 無 具 體 統 計 數 字 供 參 ？依據護理機構分類設置標 

準所成立的護理機構之數量為何？目前設置管理之情形為 

何 ？

T  (八）其 他 就 聲 請 人 於 聲 請 書 所 主 張 之 問 題 ，貴 部 （署 ）之回覆

意 見 。

四 、檢 附 曹 天 民 君 之 釋 蕙 聲 請 書 、最 高 行 政 法 院 97年度裁字第 

4042號 裁 定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 6年度簡字第 902號判決影 

本 各 1份 供 參 。

k  正 本 ：財政部、行政院衛生署 
： 副 本 ：

郵 寄 ：財 政 部 、行政院衛生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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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 文 者 ：司法院

檔 號 

保存期限

行 政 院 術 生 署 函
機關地址：10341台北市大同區塔城街36號 

傳 真 ：（02)85906061〜3 

聯絡人及電話：徐慧觀(02)85906611 

電子鄄件信箱：mdshu@doh. gov> tw

岢法院大法官書記處收文

- 竹 年 f 月 / f 曰 

會 台 字 第 號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9年5月19日 

發文字號：衛署醫字第的90010541號 

速 別 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

附 件 ：1.99年3月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家數統計表1份 2. 98年台閩地區護理機構家數

及床數一覽表（0990010541-l.xls、0990010541-l d o c )

主 旨 ：大院秘書長函請本署提供所得稅法第 17條 第 1項第 2款第 2 

目之3規 定 之 法 律 意 見 及 其 相 關 立 法 責 料 乙 案 ，有關本署 

部 分 復 如 說 明 段 ，請 察 照 。

說 明 ：

— 、復 大 院 秘 書 長 99年4 月 2 6曰秘台大二字第0990009878號 

函 0

总2[

二 、旨 揭 所 詢 事 宜 ，有 關 本 署 部 分 敘 述 如 下 ：

(一） 「目 前 依 據 系 爭 規 定 所 稱 之 特 約 醫 療 院 、所之數量及分 

布 為 何 」 乙 節 ，檢附 99年 3月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家數統  

計 表 乙 份 ，如 附 件 1 。

(二） 「貴署就目前我國 65歲以上老年人口及需要居家照顧之  

比 例 、數 量 ，有 無 具 體 統 計 數 字 供 參 ？依據護理機構分 

類 設 置 標 準 所 成 之 護 理 機 構 之 數 量 為 何 ？目前設置管理 

之 情 形 為 何 ？」 乙 節 ，說 明 如 下 ：

1 、 依内政部統^■截至99年 3月 ，我國 65歲以上老年人口 

數為 469, 386人 。另依 2008年 6月 ，經建會推 

估 99年 65歲.以上長照需 求 人 口 ^為 2 4 4  067A ^

2 、 有關護理機構一般護理之家設互之妥量 '  S 附98年台 

閩 地 區 護 理 機 構 家 數 及 床 數 一 覽 表 （如 附 件 2 ) 。

3 、 目 前 護 理 機 構 設 置 管 理 之 情 形 ，係依據護理人員法 23 

條 之 1規 定 ，直 轄 市 、縣 （市 ）主關機關對轄區内護 

理 機 構 業 務 ，應 定 期 實 施 督 導 考 核 。及同法施行細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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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7條 ，直 轄 市 或 縣 （市 ）主關機關依規定辦理護理 

機 構 業 務 督 導 考 核 ，應 訂 定 計 晝 實 施 ，每年至少辦理 

一 次 等 之 規 定 ，落 實 護 理 機 構 業 務 督 導 考 核 。

4 、 準 此 ，目 前 對 護 理 機 構 之 管 理 ，係由各縣市衛生局辦 

理 「護 理 機 構 （包括一般護理之家及居家護理機構

) 業務督導考核計畫」 ，並 訂 定 實 施 計 畫 。又督導考 

核 項 目 包 括 護 理 機 構 設 置 標 準 、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  

關 之 規 定 （例 如 ：建 管 、消 防 安 全 、環 保 等 ） 、督導 

考 核 項 目 ：行 政 管 理 、住 民 安 全 、服 務 内 容 、整體 

環 境 。98年度共查核 3 5 1家 。

5 、 為 確 保 住 民 安 全 、提 升 服 務 品 質 ，本署自 98年起辦理 

一 般 護 理 之 家 評 鑑 ，評鑑基準計有健康照護 31項 、人 

員管理 2 1 $ 、經營管理 37項 、安全環境 25項及生活照 

顧 14項 合 計 5章 128項 ，期透過評鑑領航台灣護理之家  

多 元 特 色 發 展 1 促進護理之家品質標竿學習與自我品  

質 管 理 。98年共完成全國 3 5 1家一般護理之家之評鑑 

，其中合格計有 2 6 8家（占7 6 . 3 5 % )，合格家數中有 1家

為 特 優 、5家 優 等 、2 6 2家 甲 等 。

正 本 ：司法院 ________ ___

副 本 ；本署護理及健康照護處、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

署長揚志良出國 

副署長簫美玲代行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處室主管決行



台閩地區護理機構家數及病床數一覽表 資料截止曰期：98 / 1 2月 3 1 曰
地

區

別

病 床 種 類

護 理 之 家 （家 ） 居家護理 曰間照護 護 理 之 家 （床 ） S 間照護服務量

許 可數 開放數 (床 ）

台北市 15 32 0 1,351 U 038 0

高雄市 37 27 1 1,780 1,664 2.5

台北縣 46 50 1 2,387 ■ 2,179 20

宜蘭縣 7 19 0 451 373 0 1

桃園縣 24 21 2 2,324 1,528 46

新竹縣 7 20 0 793 678 0

苗栗縣 9 17 0 5 6 3 474 0

台中縣 26 10 2 1,461 L 400 40

彰化縣 23 14 1 1,922 1;733 15

南投縣 13 11 0 960 945 0

雲林縣 11 21 1 725 560 11

嘉義縣 8 2 4 0 581 488 0

台南縣 31 26 0 U 837 1,672 0

高雄縣 25 37 0 1,612 1,332 0

屏東縣 18 33 0 779 724 0

台東縣 19 0 291 189 0

论蓮縣 4 21
0 271 205 [)

澎湖縣 2 0 99 99 0

基隆市 8 2 1 294 263 8

新竹市 7 7 0 278 268 0

台中市 22 25 2 3,007 1,708 60

嘉義市 12 9 1 1,212 1,151 20

台南市 14 6 2 1,036 840 55

金門縣 0 5 0 0 0 0

連江縣 0 3 0 0 0 0

總計 373 468 14 26014 21511 300

資 料 來 源 ：内政 

部 9 8 年 1 1 月底

人口數

23, 109, 141

每萬人口 /麻 9.31



中央健康保險局 

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家數統計表
報表編號：M H A H 6552U 01 列印日期：0990416

程式名稱：M H A H 6552R 0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 统計年月：099/0：? 頁 次 ：1

業 務 組

m

類 別 門 住 諺 骼 事 服 務 機 構 門 診 t 寧 服 務 機 構

特 約 院

所 總 計

其 他

縣 市 別

— 般 醫 院 嫁 產 科

診 所 合 計

中骽 牙 駱 診

所 合 計 藥 局

居 家 m  

理 後 構

精 神 復

健 機 構

助 產 機

構

發 事 檢

驗 所

物 理 治 #  

所

發 事 故 射

所

職 能 治

療 所醫 學 中 區 域 醫 鉍 區 發 小 計 醫 院 診 所 小 計 骼 院 謗 所 小 計

台 北 業

務 组

臺 北 市 7 7 2 2 36 28 6A 0 9 7 7 9 7 7 2 364 3 6 6 120 ) 2 5 4 4 2 6 0 8 545 35 48 0 13 0 0 0

基 隆 肀 0 2 5 7 9 0 14] 丨41 0 30 3 0 R] 2 5 2 2 6 8 69 5 2 0 1 0 0 0

臺 北 縣 2 7 4 8 57 69 12(3 I 1303 1304 1 4 0 2 4 0 3 9 55 2 6 6 2 2 7 8 8 7 5 2 57 L2 2 19 0 1 0

宜 蘭 璐 0 3 7 ]〇 4 M 0 169 1(39 0 40 4 0 87 2 % 3 1 0 101 21 5 a 3 2 1 0

金 門 縣 0 0 1 1 1 2 0 19 19 0 3 3 12 34 36 [ 1 0 a 0 0 0 0

逑 江 縣 0 0 I i 2 3 0 2 2 Q 0 0 ] 3 6 0 3 0 0 0 Q 0 0

小 計 9 19 84 112 113 2 2 5 1 2611 ■ ' 2 6 1 2 3 S39 8 4 2 2 3 3 7 5791 6 0 1 6 146S 122 67 2 36 2 2 0

北 區 業

務 組

新 竹 市 0 2 6 8 12 20 0 173 173 0 63 63 122 35 8 378 86 9 5 Q 4 Q 0 0

桃 園 縣 2 7 24 33 46 79 2 62 5 6 2 7 I 20 5 2Q6 3 9 S 1231 1310 431 30 13 !5 0 2 0

新 竹 縣 0 1 8 9 7 16 0 175 175 I 38 3 9 85 29 9 315 S3 24 2 ] 0 0 0 0

苗 栗 縣 0 2 14 16 9 25 0 192 192 I 53 5A 34 2 3 6 7 104 17 4 Q 5 a 0 0

小 計 2 12 ' 5 2 6 6 74 140 2 1165 ] 167 3 3 5 9 3 6 2 701 2 2 3 0 2 3 7 0 7(M 80 ： 2 4 2 24 a 2 . 0

中 區 $  

務 組

臺-中市 4 4 23 31 4 4 75 0 6 7 2 6 7 1 I 3 2 7 3 28 521 152] 3 5 9 6 2 7 7 33 4 i 2 ] 6 1 0

臺 中 縣 0 7 25 32 4 2 74 0 58 5 5 8 ? 2 2 6 8 2 7 0 3 62 1217 1291 247 22 7 0 14 L 1 0

彰 化 縣 1 4 28 33 ]7 50 3 4 7 7 4 8 0 a 2 0 8 2 0 8 26 3 951 1001 239 21 7 1 16 2 1 0

忐 投 縣 0 2 9 ] 1 5 16 0 2 3 0 2 3 0 0 63 63 101 39 4 A10 81 14 8 I 6 0 1 0

小 計 5 17 85 107 ： 108 2 1 5 3 1964 m i 3 866 m 12^17 4 m 4 2 9 S w 90 2 6 3 57 4 〇

南 區 業

務 組

臺 南 市 2 4 8 14 23 37 0 4 0 5 405 t 156 157 2 8 2 84 4 m 200 12 7 0 14 0 0 0

嘉 義 市 0 3 S 11 12 23 0 174 174 0 53 53 116 343 366 72 15 2 0 10 0 0 0

雲 林 縣 ■ 0 4 U ]5 9 24 1 2 7 8 2 7 9 0 72 7 2 107 4 5 8 4S2 105 12 0 2 n 1 0 0
0 2 2 4 2 6 0 166 166 0 34 34 55 255 261 88 26 0 0 3 1 0 0

臺 南 縣 1 3 18 22 25 47 0 4 3 S 4 3 8 0 111 111 190 73 9 786 2 1 6 23 f 2 9 a 0 0

小 計 3 16 4 7 66 . 71 137 1 M 6  i 1462 I 4 2 6 4 2 7 7 5 0 2 6 3 9 . 2 7 7 6 771 88 10 4 A7 2 0 o 1

s 屏 業  

務 組

高 雄 市 2 8 47 57 31 K8 1 81 8 81 9 2 2 1 6 2 1 8 5 5 4 1591 1679 2 6 9 30 10 I 18 Q 0 0
「sJ雄 縣 1 2 29 32 34 46 0 4 8 0 4 8 0 [ 127 128 2 2 8 83 6 8 8 2 160 33 10 1 8 L 0 1

屏 東 縣 0 4 21 25 S 33 0 37 8 37 8 2 70 72 141 591 624 150 27 3 I S 3 0 0

澎 湖 縣 0 0 3 3 3 6 0 52 52 0 4 4 2 0 76 S 2 17 9 0 0 0 0 0 0

小 計 3 14 100 117 56 173 1 17 2 8 17 2 9 5 4 1 7 ■ 4 2 2 94 3 . 3 0 9 4 3 2 6 7 596 99 ' 23 3 .■… 34 "  4 " o 1

朿 吸 業

務 姐

花 述 縣 1 2 7 10 4 14 0 141 141 [ 32 33 80 2 5 4 26S 82 20 4 I 3 0 0 0

查 東 縣 0 1 5 6 5 11 3 85 86 0 16 16 35 137 14S 2S 18 0 a 2 0 0 0

>卜 計 1 3 12 16 9 25 1 2 2 6 2 2 7 1 4 S 4 9 115 391 4 ! 6 n o 38 4 i 5 0 0 0
總 計 23 31 3 8 0 4 M 431 9 \ 5 9 9 1 5 5 9 ] 64 16 2 9 5 5 2 9 7 ] 609 3 1822R 19143 4 4 9 3 517 154 15 20 3 17 8 1



正本

財 政 部 函

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收文

奶 年 7 月/之9 

會 台 字 第 — 號

10048

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124號

受 文 者 ：司法院秘書長

機 關 地 址 ：臺北市中正區U 0066)愛固西路 2 號

聯絡方式：吳秀琳 0 2 - 2 3 2 2 7 4 3 0

發 文 曰 期 ：中 華 民 國 的 年 7 月 8 曰 

發 文 字 號 ：台財稅字第099001812加號  

速 別 ：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
附#  :如文

主 旨 ：大 院大法官審理曹天民先生聲請解釋所得稅法第 1 7 條 第 1 

項 第 2 款 第 2 目 之 3 醫 藥 及 生 育 費 扣 除 規 定 （以下簡稱系 

爭 規 定 ）是 否 牴 觸 憲 法 疑 義 乙 案 ，復 請 查 照 。

說 明 ：

線

一 、依 據 貴 秘 書 長 9 9 年 4 月 2 6 日秘台大二字第 0990009878 

號 函 辦 理 。

二 ' 茲 就 「系 爭 規 定 暨 所 得 稅 法 上 關 於 『扣 除 額 』之立法后的 

為 何 ？列 舉 及 特 別 扣 徐 額 之 立 法 目 的 各 為 何 ？有無相關外 

國立法 例 可 資 參 照 ？有 無 修 法 準 備 或 研 擬 ？」說 明 如 下 ：

(一) 所 得 稅 法 第 1 7 條有關綜合所得税免稅額及各項扣除項 

目 之 訂 定 ，旨 在 使 納 稅 義 務 人 自 其 綜 合 所 得 總 額 中 ， 

減 除 若 干 因 維 持 基 本 生 活 及 鼓 勵 從 事 公 共 利 益 活 動 所  

發 生 之 支 出 ，以 量 能 課 稅 。該 等 減 除 項 目 ，如標準偏 

低 ，將 使 低 所 得 者 感 到 稅 負 過 重 ；但 如 失 之 過 寛 ，將 

使 稅 基 緊 縮 ，影 響 財 政 收 入 ，是 以 ，須 综合考量租稅  

公 平 、政 府 政 策 及 財 政 需 要 予 以 合 理 訂 定 ，尚無法包 

容 納 稅 義 務 人 之 所 有 支 出 ，合 先 敍 明 。

(二) 又 綜 合 所 得 稅 各 項 扣 除 額 原 應 由 納 税 義 務 人 逐 項 檢 附  

費 用 憑 證 供 稽 徵 機 關 審 核 ，惟 為 兼 顧 稽 徵 效 率 、經濟 

效 能 及 簡 化 申 報 核 稅 手 續 ，爰參酌國外立法例增訂標  

準 扣 除 額 ，使 未 能 逐 項 列 舉 及 舉 證 之 納 稅 義 務 人 ，仍

G 09916440



得 以 綜 合 所 得 稅 結 算 申 報 戶 為 單 位 適 用 一 定 扣 除 额 度  

，就 標 準 扣 除 額 或 列 舉 扣 除 額 擇 一 適 用 ，並訂定特別 

扣 除 額 a 納 稅 義 務 人 除 就 標 準 扣 除 額 或 列 舉 扣 除 額 擇  

一 減 除 外 ，並 得 依 規 定 減 除 特 別 扣 除 額 。

(三) 复關列舉扣除顯 .之立法目的，係適度煮量影響納稅義

務 人 納 稅 能 力 之 特 定 支 出 （如 醫 藥 及 生 育 費 ）及獎勵...  . ._ ■ , , , ... _____

性 質 丈 支 出 （如 捐 赠 ）° 特 別 扣 除 額 之 立 法 目 的 ，多係 

基 於 特 殊 原 因 或 配 合 政 策 目 的 ，如財產交易損失特別  

扣 除 係 考 量 財 產 交 易 有 其 風 險 性 ，如有所 得 應 列 入 综  

合 所 得 總 額 課 稅 ，如 有 損 失 則 應 准 自 財 產 交 易 所 得 中  

減 除 ，以 實 衡 平 ；薪 資 所 得 特 別 扣 除 係 考 量 薪 資 所 得  

之 相 關 成 本 費 用 未 准 予 減 除 ，酌 予 扣 除 額 度 ，以資彌 

補 ；儲 蓄 投 資 特 別 扣 除 係 為 鼓 勵 儲 蓄 及 投 資 之 目 的 ； 

至 於 身 心 障 礙 特 別 扣 除 及 教 肓 學 費 特 別 扣 除 ，則分別 

為 減 輕 身 心 障 礙 者 及 子 女 就 讀 大 專 以 上 院 校 家 庭 之 租  

稅 負 擔 。

(四) 所 得 稅 法 有 關 綜 合 所 得 稅 醫 藥 及 生 育 費 列 舉 扣 除 範 圍  

及 舉 證 規 定 沿 革 如 下 ：

1 、 令 華 民 國 （下 同 ）4 4 年 1 2 月 2 3 曰 訂 定 時 ，係 以 「納 

稅義務人及同居親屬之醫藥及生育費超出綜合所得總  

額 1 0 % 部 分 」，另 4 5 年 1 月 7 日訂定之同法施行細則 

第 2 4 條 規 定 ，應 取 具 公 立 醫 院 之 證 明 單 據 。

2 、 嗣 考 量 私 立 醫 院 會 計 紀 錄 完 備 正 確 者 亦 日 益 增 多 ，有 

關 醫 藥 及 生 肓 費 之 扣 除 ，除 付 與 公 立 醫 院 者 外 ，其付 

與 經 認 定 會 計 紀 錄 完 備 正 確 之 醫 院 者 ，亦應准予扣除

，爰 猃 _ 6 6年 1 月 3 0 日 修 正 刪 陰 前 開 綜 合 所 得 總 麵  

1 0 % 孓 n i l 規 定 ，並 增 加 適 甩 範 圍 以 #與 公 立 醫 院 或  

經 本 部 認 定 其 會 計 紀 錄 完 備 正 確 之 醫 院 者 為 限 ’俾增 

便 利 。

3 、 繼為考量私立醫院申請認定會計紀錄完備正確者並不  

普 遍 丄 羞 72 .年 1 2 月 3 0 曰 將 「公務人員保險特約醫



院 、勞 工 保 險 特 约 醫 療 院 、所 」列入准予扣除之範圍 

，以 廣 為 適 用 。

4 、其 後 復 經 7 3 年 1 2 月 3 0 曰 、7 8 年 1 2 月 3 0 曰 、8 2 年 

2 月 5 日 及 9 7 年 1 2 月 2 6 日 數 次 修 正 ，爰現行醫藥 

及 生 育 費 列 舉 扣 除 ，以 納 稅 義 務 人 、配偶或受扶養親 

屬 付 與 公 立 醫 院 、全 民 健 康 保 險 特 約 醫 療 院 、所 ’或 

經 本 部 認 定 其 會 計 紀 錄 完 備 正 確 之 醫 院 者 為 限 。但受 

有 保 險 給 付 部 分 ，不 得 扣 除 。

(五) 另 查 其 他 主 要 國 家 有 關 個 人 所 得 稅 列 舉 扣 除 項 目 之 規  

定 ，各 國 係 配 合 其 所 得 稅 制 度 之 設 計 或 政 策 需 要 ，是 

各 國 之 規 定 尚 有 差 異 。有 關 醫 藥 費 之 扣 除 方 面 ，赢規) 

係 以 醫 療 及 牙 醫 費 用 合 計 金 額 超 過 全 年 調 整 後 所 得 &  

額 T 5 % 部 分 ，始 可 申 報 扣 除 ； 杰係以支付 符 合 規 定  

之 醫 師 、牙 醫 之 診 療 、治 療 或療暮所需之醫藥或醫療  

勞 務 支 出 合 計 超 過 當 年 度 特 定 所 得 合 計 額 5 % 部分(以 

所 得 額 5 % 及 1 0 萬 3 圓取低者 )得以扣除，最高扣除上 

限 為 2 0 0 萬 日 圓 ；:龜驗則規定以超過薪工所得 3 % 部分 

得 以 扣 除 ，最 高 扣 除 上 限 為 7〇〇萬韓圜；而、濟洲係採 

税 額 扣 抵 方 式 ’以符合規 定 之 醫 療 費 用 扣 除 取 自 該 項  

醫 療 費 用 之 補 償 (如 保 險 給 付 )後 之 餘 額 ，就超過澳幣  

1，5 0 0 元 部 分 之 2 0 % 自 應 納 稅 額 中 扣 抵 ； 蛛則無醫 

藥 費 扣 除 規 定 。

(六) 依 重 填 國 家 立 法 例 ，多限制醫藥費超過所得總額一定  

比 例 者 始 得 扣 除 ，.我國無論醫藥費金額大小均得列舉  

扣 除 ，已 屬 從 寬 。惟為避免浮 .濫或淪為規避稅負之工 

具 ，.爰 以 付 與 會 計 紀 錄 完 備 之 公 立 醫 院  '全民健康保  

險 特 約 醫 療 院 、所 或 經 認 定 其 會 計 紀 錄 完 備 正 確 之 醫  

院 為 限 基 於 各 國 租 稅 環 境 互 異 ，稅制需針對其國情  

及 政 策 目 的 為 合 宜 之 設 計 ，尚 不 宜 一 律 參 照 。

(七） 又 鑑 於 我 國 綜 合 所 得 稅 免 稅 额 及 各 項 扣 除 額 之 調 整 ， 

甫 經 行 政 院 賦 稅 改 革 委 員 會 通 盤 研 議 檢 討 達 成 共 識 ，



建 議 在 財 政 許 可 範 圍 内 ，考 量 各 項 扣 除 額 之 必 要 性 及  

優 先 順 序 進 行 適 度 調 整 ，本 部 已 配 合 修 正 所 得 稅 法 第 5 

條 之 1 、第 1 7條 、第 1 2 6條 規 定 ，經 9 7 年 1 0 月 2 6 曰 

總 統 令 公 布 ，並 自 9 7 年 1 月 1 日 適 用 ，目前尚無相關 

修 法 規 劃 。

茲 就 「系 爭 規 定 所 稱 『醫 藥 費 』之 意 義 與 適 用 範 圍 為 何 ？ 

所 謂 『付 與 公 立 醫 院 、公 務 人 員 保 險 特 約 醫 院 、勞工保險 

特 約 醫 療 院 、所 ，或經財政部認定其會計紀錄完備正確之  

醫 院 者 』，如 於 特 約 藥 局 購 買 藥 物 之 費 用 是 否 列 入 系 爭 梘  

定 之 適 用 範 圍 ？是 否 依 有 無 處 方 箋 而 定 ？」說 明 如 下 ：

― )所 得 稅 法 並 無 「醫 藥 費 」之 名 詞 定 義 ，實務上醫療機構  

提 供 醫 療 服 務 所 收 取 之 掛 號 費 、診 察 費 、治 療 費 、藥 f  

、藥 事 服 務 費 等 醫 療 及 醫 藥 費 用 支 出 ，均屬可列举扣降  

i 範 園 。

二 )依本部7 3 年 8 月 1 日 台 財 稅 第 5 6 8 7 9號 函 規 定 ，納稅 

義 務 人 、配 偶 或 受 扶 養 親 屬 ，在 合 於 所 得 稅 法 第 1 7 條 

第 1 項 規 定 之 醫 院 、診 所 治 療 ，因病情需要使用該院所 

無 之 特 種 藥 物 ，而 自 行 購 買 使 用 者 ，其藥費可憑住院或

就 醫證 明 、主 治 醫 師 出 具 准 予 外 購 藥 名 、數量之證明及

書 明 使 用 人 為 抬 頭 之 統 一 發 票 或 收 據 ，申 報 列 舉 扣 除 。 

是 上 開 可 列 舉 扣 除 之 藥 費 及 藥 事 服 務 費 ，尚包括以公立 

醫 院 、全 民 健 康 保 險 特 約 醫 療 院 、所 ，或經本部認定其

會 計 紀 錄 完 備 正 確 醫 院 之 醫 師 處 方 t 向藥局購買藥物之
_ _ 'S..........：...... ....

..置1 。

四 、茲 就 「目 前 依 據 系 爭 規 定 所 稱 之 特 約 醫 療 院 、所之數量及 

分 布 為 何 ？是 否 僅 限 於 有 特 約 關 係 之 『醫 療 院 、所 』或包 

括 其 他 『醫療相關機構』 ？」 說 明 如 下 I

(一 )有關特約醫療院、所 之 數 量 及 分 布 ，依據行政院衛生署  

全 民 健 康 保 險 局 網 站 提 供 9 9 年 4 月 之 統 計 達 19,169家 

，遍 布 於 全 國 各 縣 市 。至 於 所 稱 「特 約 醫 療 院 '  所 」， 

係 指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法 第 5 5 條 第 1 項 第 1 款規定之特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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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 院 及 診 所 。

(二 )另依本部8 0 年 7 月 n 曰 台 財 稅 第 8007 1 1 8 6 1號函有關 

臺 灣 省 立 老 人 養 護 中 心 （現 已 改 隸 内 政 部 ）收 取 之 「養 

護 費 」，其 中 屬 醫 療 行 為 之 收 費 ；.本 部 8 5 年 .10 .月 9 曰 

台財 税 第 _ 8 5 1 9 1 7 7 8 0號函有關公立或與全民健康保險具 

有 特 約 關 係 之 護 理 之 家 或 居 家 護 理 機 構 （依上述統計資 

料 ，全國有 5 2 _ 1家）收 取 之 醫 療 費 用 ;本 部 ㉟ 年 1 0 月 

9 曰 台 財 稅 第 85 1 9 1 6 5 1 2號南有關公立或特約救護車機 

執 行 勤 務 之 收 費 ，可由納稅義務人檢具相關收據憑證  

申 報 列 舉 扣 除 。 | i i i i

五 、茲 就 「系 爭 規 定 所 稱 『經 財 政 部 認 定 其 會 計 紀 錄 完 備 正 確 ~

之 醫 院 者 』，其 認 定 標 準 為 何 ？目前依據該親定認定之醫  

院 數 量 及 分 布 為 何 ？」說 明 如 下 ：

(一) 為 認 定 符 合 系 爭 規 定 所 稱 會 計 紀 錄 完 備 正 確 之 醫 院 ，

本 部 於 77 年 2 月 I2 日 發 布 （9 6 年 7 月 3 1 日修正）認 

定 會 計 紀 錄 完 備 正 確 之 醫 院 審 核 要 點 ，明確規範醫院  

、診 所 之 申 請 方 式 及 適 用 條 件 ，以 加 強 便 民 服 務 ，讓

偏 遠 鄉 鎮 地 區 民 眾 就 近 赴 診 之 醫 藥 及 生 育 費 亦 能 適 用  

列..垦扣除規定。私 立 醫 療 院 所 僅 須 依 照 規 定 設 帳 、登 

帳 、給 與 他 人 憑 證 、自他人取得憑證及保存帳薄憑證  

，符 合 一 定 條 件 ，即 可 向 所 在 地 稽 徵 機 關 提 出 申 請 。

系 梦 規 定 無 論 公 '  私 立 醫 療 院 所 ’均以符合會計紀錄  

完 備 正 確 為 要 件 ，以 避 免 納 稅 義 務人浮濫取得醫藥費  

及 生 育 費 收 據 列 舉 扣 除 ，侵 蝕 政 府 稅 收 ，而非限制私 

立 醫 療 院 所 之 適 用 ，符 合 平 等 原 則 ’尚無聲請人指摘 

不 當 限 縮 適 用 範 圍 之 情 形 °

(二) 另 查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開 辦 前 依 規 定 申 請 認 定 為 會 計 紀 錄  

完 備 正 確 之 醫 院 有 3 1 家 ，自 8 4 年全民健康保險開辦 

以 來 ，多 已 納 入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之 特 約 醫 院 範 圍 。又以 

全 民 健 康 保 險 為 強 制 性 社 會 保 險 ，且現行特約醫療院  

所 已 遍 布 全 國 各 地 ，基 於 鼓 勵 民 眾 依 法 納 保 ，妥善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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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醫 療 資 源 之 立 場 ，系爭規定自屬適法  

正 當 。

■V 、茲 就 「醫藥費是否適用系爭規定准予列報醫藥費列舉扣除  

額 之 實 務 運 作 情 形 為 何 ？其 認 定 標 準 為 何 ？不符合系爭規 

定所列之醫藥費不予列舉扣除之目的為何？」說 明 如 下 ：

(一) 我 國 綜 合 所 得 稅 納 稅 義 務 人 大 多 選 擇 列 報 標 準 扣 除 額 ， 

以 9 7 年 度 综 合 所 得 稅 結 算 申 報 案 件 為 例 ，選擇標準扣 

盘 額 各 申 银 戶 為 4 4〇 , 0 1萬 戶 （占 該 年 度 申 報 戶 5 4 6 .3 1 

萬 戶 之 8 0 : 5 4 % ) ;選 擇 列 舉 扣 除 額 （106.3萬 戶 ）並申報 

醫 藥 及 生 育 費 扣 除 者 為 8 9 . 7 9萬 戶 、扣 除 金 額 達 35 4 6 5  

億 元 、減 免 稅 收 約 4 9 . 7 0億 元 。又以醫藥及生育費之適 

用 對 象 觀 察 ，適 用 稅 率 2 1 % 以 下 之 申 報 戶 有 S1 . 4 6萬戶

( 占 9 1 % ) 、扣 除 金 額 302,42億 元 （占 8 5 % ) 、減免稅收 

约 31.96億 元 （占 6 4 % ) ，已適度減輕中低所得者之租稅 

負 擔 。惟 按 個 別 申 報 戶 享 有 減 稅 利 益 之 情 形 觀 察 ，仍因 

高 所 得 者 適 用 邊 際 稅 率 較 高 ，其 享 有 減 稅 利 益 較 大 （依 

適 用 邊 際 稅 率 6%至 40%之 申 報 戶 統 計 ，平均每一申報戶 

申 報 扣 除 金 額 由 3 0 , 8 7 0元 逐 級 遞 增 至 7 8 , 9 1 0 元 ，減免 

稅 收 由 1, 8 5 0元 逐 級 遞 增 至 3 1 , 5 7 0元 不 等 ），是 以 ，有 

關 醫 藥 及 生 育 費 之 扣 除 規 定 ，自應配合租稅政策目的予 

吸適度規 .範°

(二) 次 按 「蕙 法 第 7 條 揭 示 之 平 等 原 則 非 指 絕 對 、機械之形 

式 上 平 等 ，而 係 保 障 人 民 在 法 律 上 地 位 之 實 質 平 等 。人 

民 有 依 法 律 納 稅 之 義 務 ，憲 法 第 1 9 條 定 有 明 文 。法律 

如 設 例 外 或 特 別 規 定 ，在一定條件下減輕或免除人民租  

稅 之 負 擔 ，而 其 差 別 待 遇 具 有 正 當 理 由 ，即與平等原則 

無 違 」為 ...太E 躁 字 .....露解.釋.理虫書！ 釋 。又系 

爭 規 定 ，業 就 醫 蘖 及 生 育 費 扣 除 之 主 體 、客 It及適用條 

件 於 所 得 稅 法 中 明 文 規 範 ，符 合 租 稅 法 律 主 義 及 大 院  

前開解釋 .，盤 稅 義 務 人 申 報 醫 藥 及 生 育 費 列 舉 扣 除 者 ， 

稽 徵 機 關 自 應 依 系 爭 規 定 之 適 用 範 圍 及 要 件 查 核 認 定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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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 符 合 規 定 之 醫 藥 及 生 育 費 支 出 ，均得核實扣除且無扣  

除 金 額 之 限 制 ，亦不似多數國家以超過所得總額之一定  

比 例 為 適 用 要 件 ，已適度考量該項支出對納稅義務人納  

稅 能 力 之 影 響 。

(三 )另基於民眾之醫藥及生育費用多屬小額零星支出，且公 

立 醫 院 、全 民 健 康 保 險 特 約 醫 療 院 所 ，或經本部認定其 

會 計 紀 錄 完 備 正 確 之 醫 院 診 所 等 機 構 之 會 計 制 度 健 全 ，

. 其 出 具 之 收 費 收 據 或 證 明 文 件 ，有利稽徵機關掌握及查  

核 ，為 避 免 浮 濫 、_維 護 租 稅 公 平 及 考 量 稽 徵 經 濟 原 則 ， 

系 爭 規 定 實 為 增 進 公 共 利 益 所 必 要 ，兼 具 實 質 正 當 性 ，

七 、 本 案 聲 請 人 所 提 保 障 國 民 徤 康 及 老 年 安 養 照 護 政 策 ，係屬 

社 會 福 利 政 策 範 圍 ，尚 非 稅 法 規 範 之 核 心 宗 旨 。又多數專 

家 學 者 亦 認 為 ，祖 稅 減 免 不 宜 與 社 會 福 利 政 策 混 淆 ，以免 

造 成 稅 制 扭 曲 。至 於 安 養 照 護 費 用 （非 屬 醫 療 費 用 部 分 ） 

得 否 列 報 列 舉 扣 除 ，係屬綜合所得稅扣除項目之政策問題  

L 棱非 .1.受 扣 除 規 定 之 適 用 疑 義 ，聲請人援引保障國民健  

康 及 老 年 安 養 照 護 政 策 為 由 ，認為對系爭規定有合蕙性審  

查 之 必 要 ，顯 屬 誤 解 。

八 、 檢附系爭規定之立法及歷次修法沿革  '本部認定會計紀錄  

完 備 正 確 之 醫 院 審 核 要 點 、相 關 函 釋 4 則 及 9 7 年度綜合 

所 得 稅 醫 療 及 生 育 費 列 舉 扣 除 分 析 表 資 料 乙 份 。

正 本 ：3 法院秘書長 

副 本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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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收文 

年 ？ 月 左 曰  

會 台 字 第 號

釋憲聲請補充理由書

聲請人 曹天民

壹 、 聲請解釋憲法補充理由書之目的

聲請解釋蕙法聲請人為請求鈞院解釋臺灣臺北高等行政  

法 院 9 6 年度簡字第 9 0 2號 判 決 、最高行政法院9 7 年度裁字第 

4 0 4 2號 裁 定 ，就聲請人綜合所得稅案件所適用之所得稅法第17 

條 第 1 項 第 2 款 第 2 g 之 3 規定是否違蕙乙案，業於民國9 8 年 

1 月 2 3 日 聲 請 鈞 院 解 釋 憲 法 在 案 ，為加強聲請人之論證主張，

特 引 用 鈞 院 釋 字 第 41 5號解釋文，做成補充意見書乙份，呈供 

鈞院參酌引用。

贰 、疑義之性質與經過暨所涉及之憲法條文

一 、 本案事實經過

聲 請 人 9 4 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，列報醫藥及生育費列 

舉 扣 除 額 6 8 7 , 0 3 5元 ，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主張其中  

461，5 2 0元 ，非由依法立案之公立單位或與全民健康保險具有特 

約關係之單位所出具之收據，乃予以剔除。

聲請人不服，主 張 「居家照護」係經健保核准，將慢性疾病 

病人不留置於醫院中，由家屬接回家中，在特約醫院協助下，派 

遣醫生及護士到住所訪視，進行體檢、衛 教 ，並定期更換胃管及 

呼吸管等醫療行為，相關之醫材費（抽痰包、氧氣及呼吸皮管）、

照顧服務費、管灌食品費及醫事人員探訪車資等，為醫療行為之 

必要費用，如未能准予扣除，顯與立法意旨不合。且申報之勞務 

費收據、救護車車資、紗 布 、棉棒及滅菌抽痰包等賢用，均係為



執 行 「居家照護」之相關醫療費用。惜財政部十多年來，未參如 

健保 制 度 ，修正所得稅法執行細則，或增加其認可會計紀錄完備 

正確之醫療院所單位，而臺灣省北區國稅局亦未就實際費用支出 

部分為實質上之稽核，僅以非全民健康保險特約機構等形式要件 

駁 回 ，致使有相同醫療需求之納稅義務人，僅因所出具單據之醫 

療院所不同，即受有不同之賦稅優惠，遭受不合理之差別待遇 * 

行政機關所為之適用法律，已明顧悖於蕙法保障人民平等權之意 

旨 ，自無可採。

二 、所涉 蕙 法 、法律及命令條文

(一） 中華民國憲法第7 條 ：「中華民國人民，無分男女、宗 教 、 

種 族 ' 階 級 、黨 派 ，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a 」。

(二 ） 中華民國憲法第 2 3條 ：r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，除為 

防止妨礙他人自由、避免緊急危難、維持社會秩序，或增 

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，不得以法律限制之。」。

(三） 所得稅法第 1 7條 第 1 項 第 2 款 第 2 目之 3 :「醫藥及生育 

費 ：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或受抶養親屬之醫藥費及生肓 

費 ，以付與公立醫院、公務人員保險特約醫院、勞工保險 

特約醫療院、所 ，或經財政部認定其會計紀錄完備正確之 

醫院者為限。但受有保險給付部分，不得扣除。」。

(四 ） 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 2 4 條 之 1 「本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 

二 款 第 二 目 之 3 規定醫藥及生育費之扣除，應檢附醫療 

院 、所開具之單據，如有申報不實且經查明有以不正當方 

法逃漏稅捐情事，稅捐稽徵機關除依法追繳稅款外，有關 

人員涉及刑賣部分，應移送司法機關偵辦。

(五）財政部 8 5 年 1 0 月 9 日臺財稅第851917780號行政函釋。



(六 ）財政部 8 5 年 1 0月 9 日臺財稅第851916512號行政函釋。

參 、 聲請解釋憲法之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補充見解

爰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剔除該數筆醫療費用，係主張該 

數 筆 費 用 ，皆非付與公立醫院 '公務人員保險特約醫院、勞工保 

險特約醫療院、所 ，或經財政部認定其會計紀錄完備正確之醫院 

者 ，故聲請人所提出之收據，即不得扣抵。其行政所有之違誤， 

已於前憲法解釋擊請書中，詳 加 論 述 ，不再贅論。

然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之行為依據，即所得稅法第1 7條 

第 1 項 第 2 款 第 2 目之 3 ，實又有違反鉤院大法官於釋字第415 

號解釋文（如附件）之 精 神 ，即行政機關欲以形式之要件，違反憲 

法第七條平等之精神又限縮憲法第十九條租稅法律主義之適  

用 ，是為鈞院大法官於釋字第41 5號之解釋文中所不同意。

鈞院大法官於釋字第4 1 5號之解釋文中，針對個人綜合所得 

稅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 @之規定：r納稅義務人其他親 

屬或家屬，合於民法第一 百十四條第西款及第— f■一百二十

三條第三項之規定，未滿二十歲或滿六十歲以上無謀生能力，確 

係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」，得於申報所得稅時按受扶養之人數減 

除免稅額，惟須以納稅義務人與受扶養人同居一家為要件；並又 

規定其受扶養之親屬或家屬戶籍，應登錄於與納稅義務人同一戶 

籍 中 ，方得為綜合所得稅之扣抵等部份，有明顯不同意見。鈞院 

大法官們認為「申報所得稅時，按受扶養之人數減除免稅額，固 

須以納稅義務人與受扶養人同居一家為要件。惟家者，以永久共 

同生活之目的而同居為要件，納稅義務人與受扶養人是否為家長 

家 屬 ，應取決於其有無共同生活之客觀事實，而不應以是否登記 

同一戶籍為唯一認定標準」。故於該解釋文中主張限制以與納稅 

義務人或其配偶登記於「同一戶籍」為是否符合所得稅扣抵之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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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 ，有達反憲法第十九條租稅法律主義，應不予援用 a 

3 準 此 ，則醫療費用支出是否得為所得稅之扣抵项目，亦應取 

I決於是否有實際為撫養親人之醫藥支出客觀事實為準，而不應以

1是 否 「付與公立醫院 '公務人員保險特約醫院、勞工保險特約醫
j
丨療院、所 ，或係給付與經財政部認定其會計紀錄完備正確之醫院 

I者 」而 定 。

居家照護係全民健保創辦後，針對殘障及慢性病患所訂之醫 

療行為的一種，病人經健保局同意後，在 「居家護理機構」定期 

派遣醫生及護士到住所訪視，進行體檢、衛 教 ，並更換胃管及呼 

吸管等醫療行為協助下，病人家屬自行僱人照顧病患。惟健保局 

為減輕其財務負擔，卻將該給付義務轉嫁予病患家庭，致使病人 

家屬之經濟負擔日益沈重，且居家照護相關費用，遠超過健保局 

之負擔。

觀今所得稅法有關個人綜合所得稅「免稅額」之 規 定 ，其目 

的在使納税義務人對特定親屬或家屬善盡其法定扶養義務，此亦 

為盡此扶養義務之納稅義務人應享之優惠， 揆諸本件所得稅法 

第 1 7條 第 1 項 第 2 款 第 2 目之 3 文 義 ，業已明確表明納稅義務 

人及其配偶或受扶養親屬之醫藥費及生育費，得列報為列舉扣除 

額以計算個人之綜合所得淨額。 則系爭所得稅法規定，實係以 

租稅優惠、減輕納稅義務人醫療負擔之方式，以實踐保障國民健 

康 、及實現老年安養照護之立法目的 a 故相關醫療費用若未能依 

所得稅法規定扣除，顯悖於租稅公平原則，更違反我中華孝道精 

神 。

然 財 政部僅以「非全民健康保險特約機構，或非經財政部 

認定其會計紀錄完備正4 之醫院者」等形式要件，而非取決於 

納稅義務人有無實際支付該醫療費用之客觀事實，即駁回為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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扶養親屬進行居家照護所耗費之相關醫藥費用，使納稅義務人 

不 得 列 報 為 「所得稅列舉扣除額」 。致使有相同醫療需求之納 

稅 義 務 人 ，僅因所出具單據之醫療院、所 不 同 ，即受有不同之 

賦稅減免優惠，遭受不合理之差別待遇，實有違我憲法第7 條 、 

第 十 九 、二二及二三條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，不足 為 取 。茲詳 

述 如 下 ：

a )以看護費用為例：聲請人之先父於民國8 9 年中風以來，因經 

濟負擔問題，其照護之人力，逐 年 縮 減 ，由初期 3 班特別護 

士 ，2 4 小時不眠不休照顧，到之後以 1 班特別護士配 2 名外 

勞 ，再後來以 2 班本國籍護佐配合乙名外勞方式，迄臨終前 

以 2 名 外 勞 2 4 小時照護。雖皆為執行操作呼吸機及氧氣供應 

管 理 、抽 痰 、管 灌 、翻身 '按摩及清潔等照顧病人行為，但 

三者費用卻有天壤之別，謹詳列如下表：

看護種類 班別 月薪資* 其他負擔 全年費用

特別護士 3

2 3 萬 7 仟

元

由三人分擔故不供 

食宿

2 8 5萬元

本國籍護 

佐

2 6 萬 6 仟元

若由一人兼任則供 

食宿

7 9 萬元

食 宿 另 加 健 保 費 ， 5 0 萬元

外勞 二人

15,800 元

X 2 人

加班費及就業安定 

基金共約五仟元 X 2

(不含家 

中食宿

人 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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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特別護士 3 班之費用雖然甚高，然依財政部民國 r ? 年 8 

月 4 日台財稅字第770573548號之解釋文，「護理師護士公會配 

合衛生署居家護理工作之收費准申報列舉扣除」，而同意財團法 

人獎卿護理展望基金會之特別護士薪資及交通費可全額認列為 

「醫療費用」。但是本國籍護佐（月付約 6 萬 6 千元 )及外勞（月 

付 3 萬 2 千元），雖費用較低，且同為照顧病人，卻僅因照護人 

員非受雇於經財政部認定會計紀錄完備之醫院，即剝奪納稅義務 

人享有賦稅優惠之權利，無形中加深病患家屬之經濟負擔，明顯 

悖於憲法福利國家及所得稅法照護國民健康之立法意旨。

尤有 甚 者 ，則 「財圑法人獎卿護理展望基金會」係職業公會 

非 醫 療 院 、所 ，亦未屬於任何經財政部認定會計紀錄完備之醫 

院 ，其費用卻符合所得稅法第1 7條 第 1 項 第 2 款 第 2 目之 3 相 

關規定。 則所得稅法該法條之違反中華民國蕙法第7 條及第 23 

條 ，已十分明嫁。

( 2 ) 另 「居家照護」中病人若因故於公立醫院、公務人員保險特 

約 醫 院 、勞工保險特約醫院、所接受住院治療，其住院期間 

相 關 之 醫 療 ，病房及耗材費用，均得以憑藉醫院之單據，扣 

抵 所 得 稅 ；但 「居家照護」之病人在家治療、耗材及往返醫 

院之救護車輛費用，雖醫療目的及治療方式相當，卻均遭財 

政部達背憲法意旨、匠化適用所得稅法第1 7 條 第 1 項 第 2 

款 第 2 目之 3 拒絕 認 列 。凡 此 ，不僅凸顯所得稅法於立法定 

制時之明顯缺漏，亦再次彰顯我國行政機關於執行法律時無 

法實踐憲法對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之付託，至為灼然。

(3)再檢視其他相關醫療費用： 實 務 上 * 同係滅菌抽痰包，紗 

布 及 棉 棒 ，若自經財政部認定其會計紀錄完備正確之醫院者 

而取得 *其價格比自藥房或批發供應商處取得，要昂貴甚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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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納稅義務人為取得合於扣抵之憑證，勢必先須以高價自經 

財政部認定其會計紀錄完備正確之醫院購買，否則即不得作 

為 「所得稅列舉扣除額」 ，其不合理處，不喻自明。

(4)何況國人所得提升，不論因商務或觀光出國者日多，醫藥費 

及生育費用之支用地點，有甚多為境外醫療院所，皆非經財 

政部認定其會計紀錄完備正確之醫院者。則所得稅法規定之 

政 策 目 的 ，本可使納稅義務人得將所支出之醫療費用列報為 

列舉扣除額，以減輕其稅賦，但因財政部又限制其取得單據 

之治療院所，限制僅有公立醫院、公務人員保險特約醫院、 

勞工保險特約醫療院、所 ，或經財政部認定其會計紀錄完備 

正確之醫院者為限，實為不必要之行政手段，此一對享有租 

稅優惠之額外規定，已難脫涵蓋過狹而悖離立法目的之嫌& 

良法美意，徒流為形式。

聲請人先父係全癱重殘，依靠呼吸機維持生命，每日需要之 

抽 痰 管 、屎 布 、Y 紗及棉花棒均有一定數量，而每月照護人力之 

薪實費用、換 補 氧 氣 、胃管及氣切呼吸管亦有固定之費用，稅捐 

機關於收取所得稅申報單時，可逐筆—— 查 證 ；亦可採定額審 

核 ，只針對申報扣抵額過高之異常案件檢討。使稅捐稽徵機關能 

正確把提醫療費用支出，不致浮濫。準 此 ，限制納稅義務人所出 

具單據之來源，以決定是否給予稅賦優惠，固有逆於達成確保國 

家稅收來源、避免醫療費用浮濫之立法目的(jfek促進國民健 

康 、實施老人安養照護而言，稅捐單位未依照大法官會議解釋第 

4 1 5號 之 精 神 ，以該醫療支出是否為納稅義務人，為撫養親人之 

實際，醫藥支出客觀事實為準，卻以是否係給付與經財政部認定其 

會計紀錄完備正確之醫院者而定，對納稅義務人為差別待遇，造 

成多數納稅義務人因不諳法令而無法享有租稅優惠，明顯背離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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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 I 立法初衷 ° 甚 且 ，仍有為數眾多之老年人口係居住於偏遠地區， 

I 倘僅因就近選擇之醫療院所未經財政部審核會計通過即無從享

S 有稅賦優惠，不僅無助於上開立法目的之達成，亦將使老年人口
i
I 淪為醫療資源分佈不均 '國家機關藉詞不作為下之犧牲者。

I 是立法者以限制納稅義務人所出具單據之性質，決定是否給

|予其租稅優惠，實已不當限縮納稅義務人享有租稅優惠之適用範 

|圍 ，而有涵蓋過狹之虞，難謂有助於上開立法目的之達成，進而 

明顯侵害憲法所保障人民平等權，並與保障國民徤康、實踐老年
■ \

安養照護 '維護人性尊嚴等憲法基本價值相背離。為此，狀 請 鈞  

院 鑒 核 ，惠賜有利之解釋，以維權益，毋壬 感 禱 。

謹 狀

司 法 院 公 鑒

附 件 明 細 ：

具 狀 人 ：曹天民

附 件 一 ：大法官會議解釋第41 5號 。

中 華 民 國  1 0 0  年 7 月 5 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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